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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行政主導的權力設定、結構設計
及其他條件

駱偉建*

行政主導的話語，引起了社會廣泛的注意和爭論，是一個熱門題

目。不僅理論上值得探討，就是政治實踐中，也需要解釋清楚。本人

曾就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寫過一篇文章1，論述了行政主導是憲法分權

原則的一種形式，特區行政主導的特點及行政主導與立法、司法的關

係。現將自己新的一些想法集成本文，與同行交流。

一、 行政在政治體制中為甚麼是主導？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認為行政主導是違反民主的一種制度，是集

權理論的產物，主張拋棄。這完全是誤解，不符合憲政的現實。

（一）行政主導並不是憲政理論的產物，是世界憲政實踐
的結果

憲政理論主張權力分立和制衡。如果要說，在政治制度中的行

政、立法、司法三權之間，由誰主導的話，歷史上被公開主張和被實

踐的則是立法主導，如英國憲政學者洛克提出的“立法權至上”、“立法

權優先”2，憲政實踐中的英國“議會主權”、“議會至上”3。然而，立法

主導的理論並沒有發揚光大，立法主導的實踐也已不復存在。雖然，

世上沒有形成一種完整的行政主導的理論，但行政主導的實踐卻大行

其道。不論是憲法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在描述政治體制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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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時，在行政主導上，觀點基本一致。請允許多引用一些學者的論

述。英國學者 M.J.C. 維爾在《憲政與分權》一書中說，20世紀的英國，

“首先，內閣從一個與平民院大致同等的地位上升到領導並支配後者的

地位，然後，首相權力的增長使他在權力上和威望上都遠遠高於內閣

的其他成員”。“在美國，這個世紀中總統權力的巨大增長，以及法國

第五共和國的憲法，都反映了同樣的趨勢，有同樣的基本力量在運

作，儘管這些國家的不同政治結構已經修改了所採用的方法和方法適

用的細節”。4美國學者邁克爾•羅斯金等在《政治科學》一書中就立法

機關的衰落寫道，“直到19世紀晚期，觀察者開始注意到國會並未以人

們所預料的方式運行。和洛克的預期相反，立法機關看起來像失去了

對行政機關的制約權。絕對多數政治家都贊同這一趨勢仍在繼續而且

正在加強”。“在世界範圍內，權力一直在向行政機關傾斜，而立法機

關在衰落。”5美國學者萊斯利•里普森在《政治學的重大問題》一書中

告訴世人，“洛克曾經在立法的最高權威基礎上設想三種權力間的關

係，孟德斯鳩和麥迪森則傾向於三個部門的平衡。⋯⋯但是行政的優

先權在20世紀還是很流行”。6行政主導為甚麼會顛覆立法主導呢？為

甚麼成為現代政治制度運作的主要形式呢？

第一，權力關係在運行中偏向行政。在議會制下，表面上或法律

上是議會產生政府，政府對議會負責。事實上是政府控制了議會。因

為在立法權與行政權融合的情況下，內閣成為中心因素。7內閣是由議

會中多數黨所組成，所以，內閣自然得到議會中多數支持，因此，與

議會相比較之下，內閣很明顯具有優勢地位。8 內閣的職能本質上是雙

重的，領導立法和行政等領域的最終責任。9在總統制下，總統無須向

國會負責，國會無權罷免總統。總統扮演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黨

領袖、武裝力量的領導人、最高外交官、最高行政官員和主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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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這些權力彼此強化，使得總統成為國家中最受尊敬的職位。當

然，巨大的責任也伴隨這些廣泛的權力而來。10

第二，社會的變遷，政府功能的增強。政府擴大了活動的範圍，

管理 社會、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的眾多事務。而議員對此卻缺

乏專業知識，難於應對，讓位於行政處理。

第三，立法機關結構性不足，政黨的出現，議員服從本政黨立

場，喪失獨立性。加上人們的心理因素，崇拜領袖、國家元首、政府

首腦，如總統、首相自然是最佳對象，成為關注焦點，而議會作為集

體，很難令人擁戴，民眾把前者看得比後者更重要。

因此，我們可以說，第一，行政主導不是由理論家發明的，是政

治實際的需要推動而成的，不隨人的意志轉移，不論喜歡還是不喜

歡，終究是政治現實，世界潮流，必須接受和適應。第二，行政主導

是民主代議制的一種常態，議會制、總統制均如是，兩者不矛盾，更

不是有些人說的是反民主的制度。

（二）港英、澳葡時期的行政主導制度是政治設計的產物

港英、澳葡管治香港和澳門時，在《英皇制誥》、《皇室訓令》、

《澳門組織章程》中，確立的行政主導體制，則是政治的實際需要，即

如何最有效地保證英國和葡國對港澳的管治，所以，它是管治者設計

出來的，不是政治實踐的產物。

英國諾曼•邁因納斯在《香港的政府與政治》一書中一針見血指

出，“《英皇制誥》主要強調的是需要維護女王陛下政府對這個殖民地的

各項權益。凡授予港督的一切權力，他必須認識到他只能按照倫敦給

予他的指示去行使這些權力，而且皇室明確有剩餘權力為本港殖民地

制定法律並有權駁回本港立法局通過的法例”。所以，必須將“權力集

中於港督手 ”11這是由英國的國家利益決定的。因此，法律賦予港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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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不受約束的權力，他可以自行採取行動，有權暫時中止行政局成

員行使職權；可以批准或拒絕批准立法局的法律；可以任命法官及其

他官員。港督是最高權力的代表，港督在與行政會的關係上，由於他

的權力基於明確的法律基礎和具有約束力的指示，可以不理會行政局

的建議。港督在與立法局的關係上，港督委任議員，控制立法局中的

多數。12澳門的情況基本如此。“總督仍是澳門政治權力的核心，在澳

門代表葡萄牙法院以外的所有其他主權機構 —— 總統、議會和政府。

換言之，葡萄牙在澳門的管治是通過授權總督來進行的，只有司法權

除外”。13基本上可以說，總督的權力核心地位明顯，立法局（會）權力

有限，加上議員委任等限制，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僅是一個配角。

（三）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主導體制是“一國兩制”的實際
需要

現在特別行政區實行行政主導，一方面，是參考了世界憲政的實

踐經驗，包括過去港澳的經驗。另一方面，這是實行“一國兩制”的客

觀需要使然。首先，從“一國”原則看，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

對中央負責，如何確保中央對特區領導，特區對中央負責，就制度而

言，行政主導是當然的選擇。行政長官、政府主要官員由中央政府任

命，對中央負責，對國家效忠，既能讓中央放心，又能得到中央的支

持。正如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

法頒佈十四周年座談會所指出：“特區政治體制必須以行政為主導，除

了這種制度是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外，最重要的是，只有行政主導的

政治體制，才能做到《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無論是立

法主導還是三權分立的制度，都無法做到這一點”。14在這一點上，與

港英、澳葡實行行政主導的原因並無差別。其次，從“兩制”原則來

說，行政主導是政治體制發展的一種趨勢，特區也不可能例外，行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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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要比立法主導，更能保持社會政局的穩定，提高行政管理的效

率，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必須堅持

行政主導。

二、行政在政治體制中如何主導？

社會上又有一種意見認為，行政主導成敗取決於個人權威，非為

制度性的安排，因而不是最好的制度選擇。這種看法也是一種誤解。

事實上，行政主導倚重制度的構建。

（一）行政主導的權力設定與權力關係的結構

縱觀憲政實踐，行政主導，需要制度安排。就制度本身而言，主

要依賴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是行政與立法之間權限的設定。第二，

是行政與立法之間關係的結構。

議會制與總統制作為目前兩種典型的政治模式，能夠發展出行政

主導的形式，與上述兩個因素是分不開的，雖然側重點並不相同。英

國議會制，行政發揮主導作用，主要是通過行政與立法之間關係的結

構進行。“議行合一”的結構，即行政與立法的融合，使行政主導立

法。美國總統制，雖然行政與立法分立，在行政與立法結構上與英國

議會制不同，其行政主導作用，是通過設定總統的權力和保持總統的

獨 立 性 實 現 的 。 總 統 無 須 向 國 會 負 責 ， 就 是 沒 有 掌 握 國 會 中 的 多

數，國會也不能罷免總統。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因而

總統的實際權力足以影響國會制定法律，通過政策。

港澳的原有行政主導制度，實際上是將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結構和

權力的設定，兩者集於一身，行政權既在兩者關係的結構中處於優勢

地位，又在兩者權力關係中佔據主導。當然，行政主導僅僅有優勢地

位和主導權還是不夠的，還要有其他的制度配合。如，行政局（諮詢

會）的諮詢協助；政務官的輔助，公務人員的凝聚力；社會諮詢組織的

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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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澳行政主導體制變化的原因

面對港澳的回歸，原先的管治者開始改變行政主導的體制。港英

自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問題之時就醞釀改革，當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

合聲明簽署以後，加快了改革速度。英國在交出對香港的管治權時，

通過削弱行政主導，加強立法職能，保護其在香港的利益。過去突出

行政主導，現在弱化行政主導，都是由英國的國家利益決定的。港英

在1985年推出立法局民選議員。同年10月，通過立法局（權力與特權）

法案，擴大立法局權力，還準備1988年安排直選。1991年實行分區直

選。1995年增加直選議席，佔立法會總議席一半。改變了原有的行政

與立法之間的結構，權力關係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因此，特區的行政

如何主導，就要面對一些新的問題，需要創造新的條件，在行政主導

制度重構時，必須考慮如下這些因素，如何保持行政長官為核心的強

勢政府；如何爭取政治同盟支持；如何爭取廣泛的社會基礎，贏得民

望等。15

因此，我們又可得出一個結論，一方面，只要對行政與立法的權

力作出適當的規定，在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上構建出恰當的結構，

行政主導是能夠維繫、能夠實行的。另一方面，由於港澳回歸的因

素，面對原有行政主導制度的一些變化，特區要面對挑戰，作出回

應，進行一定的調整。

三、行政在特別行政區內應該如何主導？

特區必須堅持行政主導原則和體制，但是，對行政主導的體制和

運行有改進的需要。

（一）行政主導體制的構建和有待改進的思考

特區行政主導體制構建時，一方面吸收了原有港澳行政主導體制

的有效部分，另一方面，應因情況變化，也作出了相應地調整。

–––––––––––––––

15. 陳弘毅《行政主導概念的由來》，載於《明報》， 2004 年 4 月 23-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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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與立法的權力設定上，主要是反映在行政長官與立法會制

約關係的權力設定上，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對立法會制定的法律有

否決權，對立法會也有解散權。立法會對行政長官的拒絕簽署僅有再

次通過權，對行政長官無罷免權，只有在行政長官違法情況下方可進

行彈劾。此外，行政長官有立法提案權；人事提名權和任命權；及某

些公職的委任權；負責基本法的實施權等。雖然澳門基本法改變了過

去的做法，將財政批准權給予了立法會，但立法議員的立法提案權同

時受到限制，如議員不得對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事宜提出

法案。如果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才可

提出。

在行政與立法關係的結構上，基本法堅持了行政主導地位。第

一，確立行政長官的雙重地位，既是整個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也是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首腦。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明確了他在特別行政區

佔據最高地位。第二，行政與立法關係上，明確行政對立法負責的範

圍，不同於議會制下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最主要的是，立法會無權

要政府下台。政府對立法會負責，只包括執行立法通過的法律、向立

法會作施政報告，接受立法議員的質詢。第三，立法機關的產生、組

成和表決上作限制性的規定。立法議員由直接選舉產生，也有功能組

別間接選舉產生，在澳門還保留了委任議員。在立法會運作上，香港

規定了分組投票計票辦法，互相制約。

基本法的這些規定，與原有港英的《英皇制誥》、《皇室訓令》，

澳葡的《澳門組織章程》比較，不難發現，有變化的一面，也有不變

的一面。

在行政權力的設定上，過去港督對立法局制定條例有絕對的否決

權，現在行政長官只有相對的否決權。過去港督主持立法局會議，並

可投下關鍵一票，後來逐步淡出。現在行政長官無此許可權。所以，

香港行政長官對立法機關的制約權力是被削弱了一些。但是，澳門的

情況有一點相反。過去澳督不能否決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如認為違反

憲法，只能提請葡國憲法法院決定，現在行政長官可以擁有相對的否

決權。過去立法會對澳督的立法行為，可以提請葡國憲法法院審議是

否違憲，現在立法會無此項權力。過去立法會對政府施政方針可以提



886

出彈劾動議，現在無此許可權，只能對行政長官的違法行為提出彈

劾。所以，澳門行政長官對立法會的制約權力，增加了一些，而不是

受到更多限制。

在行政與立法關係上，過去與現在變化相對較大。過去不存在行

政對立法負責的規定，現在基本法規定行政要對立法負責。過去香港

立法局沒有選舉議員，後來產生了選舉議員，但也保留了部分委任議

員。現在香港基本法規定，立法會所有議員由選舉產生。在這一點

上，澳門基本法維持了原有的做法，保留了行政長官委任部分議員的

權力。從反省的角度說，有些變化對行政主導造成了制肘。

比較香港與澳門基本法規定的不同，從中也能發現問題，值得我

們思考。如果將香港與澳門比較，就能看出，香港的行政主導體制受

到衝擊比較大，帶來的變化比較多，實際運行時，困難就比較大。澳

門基本不變，甚至向 更有利於行政主導的方向變化，實際運行就比

較順利。所以，權力設定的大小不同，會影響行政主導的效果。權力

關係的結構不同，也會妨礙行政主導的運行。香港和澳門行政主導制

度運行的情況不同，效果不一，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制度上的一

些差異決定的。這個實際情況，啟發我們思考，令我們應該想一想，

有關制度完善的問題。從長遠考慮，應結合實踐中的問題，繼續研

究，尋找解決的辦法。

（二）總結落實基本法行政主導原則的經驗與教訓

我們應該指出，行政主導運作如何，不僅取決於基本法規定，更

決定於基本法實施的好壞。基本法規定得再好，不落實也將一事無

成。所以，實有必要，對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原則和具體規定是否

真正落實進行檢討。

如果作一番粗略分析，在香港，行政的權力在實際政治生活中並

沒有完全落實，有的被不適當的限制了，有的甚至被放棄了，而立法

會的權力在沒有基本法依據的情況下，依自身的議事規則被擴張了，

此消彼長，行政主導就出現了危機。在澳門，行政權力得到了強有力

的執行，政府在制定政策、擬訂法律、決定重大公共問題上，掌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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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權。立法會按基本法履行責職，議事規則嚴格按基本法重新制定，

廢除了原有不符合基本法的一些規定，沒有借此擴張自身的權力。因

而，使得行政主導運行比較順暢。

雖然，兩個基本法規定基本相同，但行政主導的運作情況有差

別，當然有許多因素，其中執行上是否有力應是結果差異的一個原

因。所以，有必要查找落實行政主導原則中的問題所在，採取措施解

決，提高行政主導的水平。

（三）創造行政主導運行的其他必要條件

以上兩點，涉及制度確立和制度運行，是行政主導的基礎，但是

僅限於此是不夠的，還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

第一，發揮行政主導作用，必須“以民為本”制定切合民眾要求和

利益的政策。

現在，在社會上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要實行行政主導制度，

就必須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制，只有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才

有認受性，才有民望，才能發揮行政主導。一句話，行政主導必須以

普選作為基礎。否則，行政主導面對選舉產生的議員將陷入困境，走

入死穴。普選是特區政治體制的長遠目標，在沒有普選之前，就不能

有行政主導嗎？或者行政主導就不能發揮作用嗎？這是我們要回答的

問題。

從港澳過去實行行政主導的歷史看，普選與行政主導並沒有必然

聯繫。在原有的行政主導制度中，行政主導是否受到民眾接受並不是

一個決定性因素，也不影響行政主導的實際作用。在沒有民選產生立

法機關議員前，它是排斥民眾參與的。所以，從另一角度說，過去港

澳的行政主導並不是以民眾參與為基礎的，也不將其作為一個必然的

條件。因此，沒有選舉不等於不能有行政主導。

從憲政實踐看，實行行政首長由選舉產生的政治制度，也未必產

生出行政主導，或者真正能實現行政主導。因為，任何一種選舉只是

決定由誰來制定政策，執行政策，但並不能證明，執政者的政策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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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民意，是否代表民意，是否能得到民意的支援。如果執政者，違

背民意的話，行政主導同樣缺乏民意基礎，也就發揮不了行政主導作

用。所以，有選舉也不等於就一定能做到行政主導。選舉僅僅是發揮

和保障行政主導作用的因素之一，不能誇大它的作用。

由此可見，發揮行政主導的作用，關鍵取決於政府的政策是否反

映民眾的願望、要求和利益。邁克爾•羅斯金等指出，“政府的任務是

為所有公民提供生存、穩定以及經濟的和社會福利。這是現代世界中

絕大多數國家的最高目標”。“維持合法性的一個辦法是成功實現國家

的目標”。16所以，只要政府政策符合民意，就會得到民眾支持，行政

主導就能發揮作用。在這一點上，特區需要吸取教訓。引起民怨，主

要不是民眾是否參與選舉，就是選舉出來的政府，同樣會產生民怨，

關鍵是政策要合乎民意。今後，行政主導的政府應該在制定政策上下

苦功，爭取民眾支持。

第二，發揮行政主導作用，有賴於公務人員對政府的凝聚力、合

作精神、工作效率，構建好以權威為主的等級結構。

不論是政府制定政策，還是執行政策，都離不開公務人員。正如

邁克爾•羅斯金等揭示的一個真實的現象，國家權力在向行政權傾斜

的同時，“在行政機關內部，權力正在流向那些非經選舉產生的文官—

官僚手中”。17如果公務人員不認同、不支持、不執行政府的政策，具

體實施的好政策不可能出台，就是政府有了再好的政策也枉然。

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在行政主導體制內應該建立起嚴格的等級

結構，牢固確立從屬型的關係。行政長官必須是行政主導的核心，掌

握好控制職能。主要官員協助行政長官工作，各級公務人員在行政長

官和主要官員領導下工作，上級領導下級，下級服從上級。如果沒有

這種結構性的制度保障，就建立不起權威，內部消耗，公務人員將是

一盤散沙。更危險的是，在一盤散沙的情況下，公務人員又掌握了權

力，包括在一定範圍內制定具體政策，自由裁量解釋和執行政策，一

定是政出多門，損害政府形象，影響行政效率。要人們接受行政主

–––––––––––––––

16. 邁克爾•羅斯金等《政治科學》，華夏出版社， 2001 年，第 39 頁。

17. 同上註，第 3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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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而行政主導卻一事無成，一定得不到支持。因此，有系統的行政

體系，有效率的公務人員隊伍，精誠合作的團隊支持，是行政主導賴

以存在的重要性條件。在這方面也有經驗教訓可以總結。

第三，發揮行政主導作用，妥善處理與立法機關的關係，搭建以

合作為主的同級結構。

既然基本法規定了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立法機關也由選舉

的議員組成。為了爭取民意，立法機關有自己的立場也是正常的。行

政主導就要從處理等級結構下服從關係轉移到處理同等結構下的合作

關係。不能使用上下級的控制職能，以命令方式解決問題，只能運用

協調職能，以平衡利益方式解決問題。

行政主導，爭取立法機關合作是有一定的客觀基礎。絕對不是行

政－主導，必然與立法勢不兩立。立法是民意機構，行政是以民為

本，代表民意，實現人民利益是共同的目標。所以，不存在只有立法

機關可以代表民意，行政機關就不能代表民意的問題。杜撰出來的“民

意論”，無非是想要證明行政主導行不通，披上行政必須屈服於立法的

道德外衣。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立法制約行政的唯一力量在於民

意，立法議員也以代表民眾利益自居。然而，立法議員是否反映民

意，主要不是因為他是選民選出來的，而是決定於議員主張甚麼樣的

政策。“輸入甚麼（選舉）與輸出甚麼（政策）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18

所以，高呼我是民選議員，我就代表民意，政府就得服從，並沒有充

分的理由支持，否則，就不可能有行政主導的立錐之地。事實上，民

眾在行政與立法的政策之爭中，不會簡單地以立法議員是我選舉的就

不分對錯而支持，不顧自己的真實利益而盲動。相反，他們關注、追

問的是政策的合理性，這就是行政主導可行性的立腳點和發力點。當

行政機關主導的政策是代表民眾利益的，立法機關不會冒犯民眾利益

反對，與行政對 幹，這就是行政與立法選擇合作的理由。如果行政

與立法長時間的對立緊張，行政主導將受到制肘，最終損害的是民眾

的利益。因此，行政主導要理直氣壯，敢於堅持正確的政策，才能爭取

到立法機構的合作。凡事遷就，放棄原則，不可能有行政與立法合作。

–––––––––––––––

18. 同上註，第 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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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導，應該做好與立法的溝通工作，爭取多數的支持。雖然

不會因得不到立法機關內穩定多數的支持而跨台，但是，沒有多數的

支持，實行起來會困難重重。政府需要運用各種方法進行溝通，做好

公關的工作，誠意協商，化解矛盾。同時，為了防止“多數決民主制”19

的弊病，把少數團體或利益代表長久排拒在權力核心之外，忽視其存

在的危險，對立法議員的組成，不宜輕率地改變基本法的現行規定，

具體地說，在香港要繼續保留功能組別的議員，在澳門要保留間接選

舉的議員和委任議員，以利立法機關內的多元化。立法機關內部應有

不同利益的代表，建立利益平衡的機制，以發揮“共識決民主制”20的長

處，包容而非排斥，盡量擴大共識的基礎。同樣，這種多元化，也有

利於行政與立法的合作。

行政主導，在特區的現有條件下，不能輕易照搬政黨政治。主張

行政長官有自己的政黨，才能實行行政主導，則弊大於利。在一個地

區，政黨不成熟、政黨派別多多，不能建立起穩定的多數黨，將造成

政局的更加動盪和不穩，把政府建立在多黨聯合基礎之上，是不能長

久的，行政主導根本無從談起，法國第四共和的歷史經驗值得記取。

目前，行政主導應該以利益共同體作基礎，不以某黨某派作基礎。以

多數人的共同利益，爭取立法議員的支持。

行政要化解與立法的這種緊張關係，最終還必須從立法機關之外

爭取民眾支持。政府政策要贏得民眾支持，就必須向民眾解釋。同

時，也要向媒體推銷政府政策，這個環節不能忽視。一個公開、透

明、合理，在諮詢基礎上求得的共識政策，能夠得到社會的支持。

因此，我們又形成一個結論，既要搞好行政主導的制度建設，也要

完善其他的條件，有利於爭取到立法機關、社會大眾的合作、支持。

–––––––––––––––

19. 李派特《民主類型》，臺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第 36 頁。

20. 同上註，第 37 頁。


